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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AZHA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73） 

 

內幕消息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由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刊發。 

 

於2019年5月28日，本公司注意到本公司股份（「股份」）成交價出現不尋常下跌及股份成

交量出現不尋常增加。經作出在相關情況下有關本公司董事（「董事」）的合理查詢後，董

事會（「董事會」）獲主席兼執行董事朱根荣先生（「朱先生」）告知，博榮控股有限公司

（「博榮」）牽涉在一宗爭議當中（「該爭議」）。於本公告日期，博榮為本公司的控股股

東（「控股股東」），持有合共411,924,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57.00%。博

榮由聯順有限公司擁有77.90%股權，而聯順有限公司則由董事朱先生、王愛燕先生及劉川江

先生分別擁有61.31%、20.74%及17.95%股權。 

 

鑑於未能確定該爭議對本公司及其股東利益的影響，應本公司的要求，股份已自2019年5月

28日下午3時20分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短暫停牌，以待刊發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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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獲進一步告知以下事宜： 

 

(1) 該爭議涉及(i)博榮與一名獨立貸款方（「獨立貸款方」）所訂立的貸款總協議（「貸

款總協議」）；(ii)博榮與獨立貸款方所訂立的抵押總協議（據此，由博榮持有的

411,924,000股股份中的130,642,000股（佔全部已發行股份約18.08%）已抵押作為貸款

總協議項下貸款的抵押品（「已抵押抵押品」））；及(iii)博榮、獨立貸款方與存管

經紀（「經紀」）所訂立的抵押品管理協議（「抵押品管理協議」，內容有關處理已

抵押抵押品）。於簽訂抵押品管理協議後，博榮於2019年5月24日根據貸款總協議向

經紀轉讓已抵押抵押品，以確定獨立貸款方將向博榮提供及預先支付的貸款金額。據

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獨立貸款方及經紀各自獨立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2) 於2019年5月28日下午，朱先生注意到股份的成交價及成交量出現不尋常變動，故就

是否可能違反博榮所訂立的協議向其法律顧問徵詢意見。 

 

(3) 博榮與獨立貸款方已就該爭議進行多次討論（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向博榮歸還已抵押抵

押品的安排）。朱先生獲悉博榮的立場為其並無違反其所訂立協議的任何條款或條件。 

 

董事會認為，由於本集團並非該爭議其中一方，故該爭議不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此事宜另行刊發公告。董事會確

認博榮仍為控股股東。 

 

恢復買賣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2019年6月3日上午9時正起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華章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根荣 

  

 

 

 

香港，2019 年 5 月 31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朱根荣先生、王愛燕先生、劉川江先生、金皓先生及梁惠群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天柱先生、江智武先生及邢凱能先生。 

   


